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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公司 2023 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后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项

下发了三次问询函，要求公司就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、应收账款及合

同资产可回收风险、公司是否突击确认业绩及是否存在重复确认收入等问题予

以回复，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年审会计师对有

关问题尚在核实中，暂无法发表核查意见。 

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，公司将在 2024

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

的经审计的 2023 年年报为准。如公司 2023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1

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），或 2023 年度的财务报告

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则公司股票将在 2023 年年度报告

披露后，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公司 2023 年度报告的编制审计机构的聘请工作及进场情况 

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公司《关于变更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2024 年 1 月 11 日，公司

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 2023 年度

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《关于变更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5）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业务办理》和《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3 年年度

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公司已于 2024 年 3月 27 日披露了《上海同达创



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4-025） 

二、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正有序推进 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，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，整理已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

的编制复核工作，后续将根据质量控制复核意见，进一步完善相关审计程序，获

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。截至本公

告披露日，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尚在进行过程中，公司目前未发现

可能导致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和情形，且在重大

会计处理、关键审计事项、审计意见类型、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与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尚未出现重大分歧。鉴于公司 2023 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尚未结束

，最终审计结果以公司发布的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23 年度报告为准。 

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4 年 4 月 30日。公司所有信息均

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.sse.com.cn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15日 

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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